附件3：
扁鹊神针疗法
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
材料制作合同书

甲方：
地址：
联系电话：
单位法人：

乙方：
地址：
联系电话：
单位法人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，现就甲方委托乙方开展“扁鹊神针疗法”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材料制作工作，双方达成以下合同条款：
一、项目名称
 “扁鹊神针疗法”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材料制作。
二、工作内容
[bookmark: OLE_LINK8]甲方提供“扁鹊神针疗法”基础性内容。乙方根据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申报要求，负责调研和制作申报材料。
3、 时间安排（拟）
[bookmark: OLE_LINK12][bookmark: OLE_LINK13]1、2025年11月上旬，乙方到中山三乡实地调研，从扁鹊神针疗法的历史渊源、核心技艺、主要传承人、传承脉络、重要价值、保护现状、传承计划等进行全方位调研；乙方按照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项目的要求，撰写“扁鹊神针疗法”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书、申报片拍摄提纲等；乙方开展“扁鹊神针疗法”申报片拍摄，包括对扁鹊神针疗法的核心技艺、临床实践、传承情况、相关传承人、保护单位的保护计划等进行拍摄。
[bookmark: OLE_LINK25][bookmark: OLE_LINK24][bookmark: OLE_LINK26][bookmark: OLE_LINK27]2、2025年11月上中旬，乙方完成“扁鹊神针疗法”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的所有申报材料制作。
四、权利义务
（一）甲方权利和义务
[bookmark: OLE_LINK9][bookmark: OLE_LINK10]1、甲方须根据申报市级非遗名录项目的要求，提供“扁鹊神针疗法”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基础性内容。
2、负责召集有关传承人配合开展普查调研工作。
3、负责提供申报片拍摄所需的场地、人员、材料、道具等。
4、按约定时间支付乙方工作费用。
5、甲方对乙方制作的申报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的著作权）拥有知识产权和成果所有权，但须授权文化主管部门予以申报及宣传。
（二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1、按照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要求，负责甲方申报项目全套材料的普查、撰写、拍摄及制作。
2、按照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要求，对申报材料进行修改，达到符合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申报材料提交要求。修改过程直到申报成功为止。
3、全套申报材料（申报表文字约1万字、申报片7分钟、申报照片15张、相关辅助材料等）制作完毕后，乙方将相关成果的电子档案，以及已制作装帧完好的纸质资料一式8份提供甲方用于申报和存档。
五、费用支付
（一）合同费用
[bookmark: OLE_LINK29][bookmark: OLE_LINK28]本合同总金额为：   元（人民币大写：  万元整）。服务内容如下：
1.申报表文字1万字以上（包括项目概况、历史渊源、核心技艺、传承群体、传承脉络、特征提炼、价值论证、保护计划等多方面内容）。
2.申报片不少于7分钟（包括项目简介、核心技艺、传承情况、保护计划等）。
3.申报照片15张（反映项目核心技艺和传承情况的照片）。
4.相关辅助材料（反映本项目的历史资料若干、分布图1幅等）。
5.全套材料制作完毕后，需提供相关成果的电子档案，以及已制作装帧完好的纸质资料（一式8份）。
（2） 费用支付
1.费用支付：  元（人民币大写：  万元整）（含税），分两次支付。
2.本合同签订后30天内，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一笔费用，费用为合同金额的50%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乙方在2025年11月20日前将全套申报材料制作完毕交甲方验收后，并申报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成功后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部分费用。
[bookmark: OLE_LINK31][bookmark: OLE_LINK30]（三）乙方银行账户信息
收款单位：
收款账号：
开户银行：
六、免责条款
1.由于地震、台风、水灾、战争、疫情以及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本合同无法正常履行的，双方免责。
2.因法律、法规、政策的修改变化等原因导致本合同不能履行时，双方免责。
七、协调机制
本合同在履行期间，双方如发生争执，应本着友好态度协商解决，如协商不成，交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。
八、其他约定
1.本合同一式肆份，双方各执贰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2.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经双方协商后签订补充协议。补充协议与本合同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
代表人：
签订日期：

乙方（盖章）：
代表人：
签订日期：


